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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
十 

期

天
災
風
險
管
理
機
制
與

       

火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第
三
階
段

一
、
前
言

火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第
三
階
段
自
去(

二○
○

九)

年
四
月
一
日

到
今(

二○

一○
)

年
四
月
一
日
剛
好
屆
滿
一
年
，
在
主
管
機
關
、

保
發
中
心
產
險
公
會
及
全
體
產
險
同
業
的
共
同
努
力
下
，
截
至
目

前
為
止
，
執
行
面
尚
屬
理
性
，
市
場
的
變
化
仍
在
可
控
制
的
範
圍

內
，
其
中
主
管
機
關
所
訂
監
理
配
套
措
施
與
產
險
公
會
自
律
等
機

制
發
揮
了
極
大
效
用
。

第
三
階
段
火
災
保
險
商
品
報
送
採
備
查
制
，
開
放
由
保
險

公
司
精
算
人
員
根
據
實
際
損
失
經
驗
自
行
釐
訂
商
品
費
率
，
精
算

人
員
報
送
費
率
計
算
說
明
書
須
訂
定
純
保
險
費
率
及
附
加
費
用

率
，
並
依
五
大
通
路(

保
險
代
理
人
、
保
險
經
紀
人
、
保
險
業
務

員
、
直
接
業
務
及
其
他
通
路)

分
列
其
總
保
險
費
率
，
同
時
，
亦

訂
定
佣
金
給
付
上
限
，
規
定
個
別
保
單
之
行
銷
通
路
直
接
招
攬
費

用
率(

含
佣
金)

不
得
逾
該
保
單
預
定
附
加
費
用
率
減
除
非
直
接
招

攬
費
用
率
。

此
外
，
業
者
出
單
後
並
應
依
照
保
發
中
心
所
訂
定
統
計
規

程
拆
分
危
險
分
類
報
送
統
計
資
料
，
保
險
公
司
亦
需
建
制
精
算
統

計
資
料
庫
按
月
將
承
保
理
賠
相
關
資
料
彙
送
保
發
中
心
，
俾
建
置

產
險
業
資
料
庫
。
又
，
主
管
機
關
為
避
免
業
者
陷
入
價
格
競
爭
，

故
訂
定
費
率
檢
測
及
調
整
機
制
、
費
率
適
足
預
警
指
標
，
並
責
成

產
險
公
會
於
「
產
險
業
自
律
監
控
組
織
及
作
業
準
則
」
中
增
訂
查

核
項
目
（
譬
如
是
否
依
保
發
中
心
所
定
統
計
規
程
分
拆
危
險
分
類

報
送
資
料
、
佣
金
支
付
是
否
超
過
給
付
標
準
、
核
保
人
員
是
否
依

報
送
備
查
之
費
率
出
單
承
保
及
保
險
公
司
是
否
於
所
屬
網
站
揭
露

楊 

清 
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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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保
人
直
接
投
保
之
優
惠
內
容
等
）
。
自
由
化
第
三
階
段
相
關
配

套
措
施
及
自
律
規
範
已
執
行
年
餘
，
目
前
產
險
公
會
、
保
發
中
心

正
依
執
行
情
形
檢
討
並
向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修
改
建
議
。

產
險
公
會
為
配
合
自
由
化
第
三
階
段
實
施
，
避
免
實
施
初

期
同
業
流
於
過
度
的
價
格
競
爭
，
並
兼
顧
保
發
中
心
統
計
資
料
庫

之
品
質
，
爰
於
「
財
產
保
險
業
商
品
設
計
自
律
規
範
」
中
增
訂

「
火
災
保
險
費
率
結
構
公
式
規
範
」
，
報
經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後
實

施
。
保
險
公
司
銷
售
之
火
災
保
險
商
品
均
應
遵
行
該
規
範
之
規

定
，
包
括
費
率
結
構
公
式
、
各
項
核
保
加
減
費
及
自
負
額
扣
減

率
等
，
其
中
天
災
險(

地
震
保
險
及
颱
風
洪
水
險)

之
基
本
危
險
費

率
，
基
於
目
前
實
務
考
量
，
因
台
灣
地
區
幅
員
狹
小
，
各
產
險
公

司
承
保
之
天
災
險
業
務
並
不
具
差
異
性
，
且
個
別
公
司
之
統
計
樣

本
明
顯
不
足
，
故
各
家
保
險
公
司
均
以
保
發
中
心
目
前
所
提
供
之

市
場
參
考
基
本
危
險
費
率
做
為
各
公
司
自
訂
基
本
危
險
費
率
。

該
規
範
復
於
二○

一○

年
三
月
十
九
日
獲
主
管
機
關
同
意

延
長
適
用
至
二○

一○
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，
惟
對
於
公
式
中

之
「
核
保
技
術
調
整
係
數
」
恐
賦
予
核
保
人
員
彈
性
過
大
，
爰
請

保
發
中
心
與
公
會
研
議
影
響
核
保
調
整
係
數
之
質
、
量
項
目
，
未

來
由
保
發
中
心
公
布
核
保
調
整
項
目
及
加
減
費
係
數
之
標
準
，
以

供
產
險
公
司
釐
訂
費
率
之
參
考
；
至
於
天
災
險
費
率
釐
訂
及
審
核

標
準
之
相
關
建
議
與
配
套
措
施
等
方
案
，
現
正
由
保
發
中
心
、
精

算
學
會
及
產
險
公
會
共
同
研
議
中
。
因
天
災
險
攸
關
重
大
，
故
於

此
表
達
一
些
個
人
看
法
，
以
供
同
業
經
營
及
主
管
機
關
監
理
之
參

考
。

二
、
天
災
模
型
的
規
範
及
其
重
要
性

我
們
從
近
幾
年
之
南
亞
大
海
嘯
、
緬
甸
風
災
、
到
四
川
、

海
地
、
智
利
、
青
海
的
大
地
震
，
以
及
發
生
在
台
灣
本
土
的
莫
拉

克
水
災
觀
察
，
大
自
然
的
力
量
莫
之
能
禦
，
即
使
人
類
不
斷
地
精

進
工
程
技
術
、
防
災
能
力
等
，
惟
像
美
國
這
麼
先
進
的
國
家
，
在

遇
到
二○

○

五
年K

atrin
a

颶
風
時
，
都
不
可
避
免
的
造
成
一
場
浩

劫
，
死
亡
近
二
、○

○
○

人
，
整
體
受
災
人
數
約
二
十
七
萬
人
，

經
濟
損
失
約
一
、
二
五○

億
元
，
保
險
損
失
四○

六
億
美
元
。
因

此
，
倘
若
一
個
國
家
終
究
無
法
排
除
或
避
免
天
然
巨
災
的
發
生
，

那
麼
以
保
險
或
預
備
金
的
方
式
來
構
築
最
後
一
道
防
線
，
將
會
是

政
府
及
社
會
不
可
迴
避
的
責
任
與
趨
勢
。
台
灣
的
政
策
性
住
宅
地

震
保
險
即
是
很
好
的
典
範
例
，
而
全
世
界
其
他
國
家
面
對
天
災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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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也
多
採
保
險
機
制
來
解
決
。

天
災
保
險
與
其
他
險
種
不
同
，
往
往
多
年
未
出
險
，
一
旦

出
險
就
是
難
以
承
受
的
巨
額
損
失
。
以
一
九
九
四
年
美
國
加
州
的

北
嶺
地
震
為
例
，
該
年
度
地
震
險
損
失
率
高
達
一○

○
○

％
，
對

準
備
金
及
再
保
安
排
不
足
之
保
險
公
司
可
能
造
成
巨
大
衝
擊
，
甚

至
因
而
退
出
市
場
。

依
據
國
際
精
算
單
位
的
建
議
，
由
於
天
然
災
害
具
有
下
列

四
項
特
徵(

1)

低
損
失
頻
率
及
高
損
失
幅
度(

2)

歷
史
經
驗
不
代

表
未
來
事
件(

3)

歷
史
資
料
不
能
反
應
現
有
暴
露
數
及(

4)

個
別

巨
災
事
件
的
發
生
因
為
資
料
的
變
異
太
大
可
能
導
致
預
測
結
果
的

錯
誤
等
，
因
此
，
一
般
建
議
使
用
巨
災
模
型(M

o
d
e
l)

來
協
助
制

定
保
險
費
率
，
而
捨
棄
使
用
長
期
歷
史
經
驗
做
為
費
率
訂
定
的
依

據
，
目
前
國
際
上
巨
災
模
型
也
已
經
被
廣
泛
採
用
於
風
災
、
洪
水

及
地
震
保
險
的
定
價
。

依
照
所
蒐
集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美
國
精
算
學
會
針
對
所
欲
採

用
的
『
非
精
算
領
域
模
型
』 (M

o
d
els O

u
tsid

e th
e A

ctu
ary’

s 

A
re

a o
f E

x
p
e
rtise

)

附
加
了
一
些
條
件
，
包
括(

1)

確
認
可
倚
賴

適
當
領
域
之
專
家(

2)

對
模
型
有
基
本
的
了
解(

3)

評
估
運
用
模

型
於
該
預
定
工
作
是
否
適
當(4

)

確
認
已
有
適
當
的
效
力
驗
證
及

(

4)

確
認
適
當
的
使
用
該
模
型
，
符
合
上
述
要
求
條
件
的
模
型
才

可
在
費
率
訂
定
時
被
適
當
的
引
用
。

以
颶
風
保
險
為
例
，
颶
風
是
美
國
佛
羅
里
達
州
最
大
的
天

然
災
害
，
為
了
確
保
費
率
訂
定
時
的
合
理
性
，
因
此
州
政
府
針

對
颶
風
保
險
所
使
用
的
模
型
訂
了
送
審
時
依
據
的
準
則
，
共
有

五
十
二
項
標
準
，
其
中
較
重
要
的
項
目
包
括(

1)

一
般
通
則(

2)

氣
象
標
準(

3)

受
損
性
標
準(

4)

精
算
標
準(

5)

統
計
標
準
及(

6)

電
腦
標
準
等
。

就
台
灣
而
言
，
地
震
記
錄
只
有
一○

○

年
，
故
無
法
以
單

純
歷
史
記
錄
及
傳
統
的
精
算
方
式
來
評
估
地
震
風
險
與
保
費
，
必

需
借
重
最
新
的
科
學
與
工
程
技
術
。
國
際
主
要
再
保
險
公
司
及
風

險
模
型
公
司
皆
已
針
對
台
灣
地
區
建
立
天
災
風
險
評
估
模
型
，
以

國
立
中
央
大
學
的
地
震
模
型
為
例
，
其
流
程
可
分
四
階
段
，
包
括

地
震
事
件
推
測
模
組(S

to
c
h
astic

 M
o
d
u
le
)

、
危
害
度
分
析
模
組

(H
azard

 M
o
d
u
le
)

、
損
害
分
析
模
組(V

u
ln
e
rab

ility M
o
d
u
le
) 

與

財
務
分
析
模
組(F

in
an

c
ial M

o
d
u
le
)

，
並
以
九
二
一
、
三
三
一
等

大
地
震
的
實
際
損
失
經
驗
做
驗
證
。
不
過
由
於
各
種
模
型
採
用
的

專
題
論
述
（
八
）

~ 64 ~



第 

六 

十 

期

參
數
與
假
設
不
同
，
其
分
析
結
果
差
異
頗
大
，
若
任
意
選
定
一
個

模
型
的
分
析
結
果
來
作
為
保
費
釐
定
及
再
保
安
排
之
依
據
，
恐
有

不
夠
周
廷
之
慮
，
在
費
率
自
由
化
的
時
代
，
更
可
能
導
致
保
險
公

司
以
天
災
險
費
率
做
為
的
競
爭
工
具
，
因
而
導
致
整
體
產
業
的
急

速
惡
化
，
故
建
立
一
套
天
災
模
型
的
審
核
流
程
與
準
則
，
對
保
險

公
司
或
監
理
機
關
而
言
均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
三
、
天
災
模
型
監
理
與
應
用

由
於
地
區
特
性
不
同
，
無
法
對
天
災
保
險
做
出
一
致
性
的

國
際
標
準
之
監
理
或
管
理
規
定
，
個
別
國
家
仍
有
其
自
身
的
控
管

機
制
，
如
日
本
、
加
拿
大
、
美
國
加
州
皆
要
求
保
險
公
司
必
須
申

報
地
震
風
險
值
；
加
拿
大
更
具
體
要
求
保
險
公
司
資
本
、
準
備
金

及
再
保
安
排
需
達
最
大
可
能
損
失(P

M
L
)

二
五○

 ~
 

五○
○

年
的

水
準
；
而
與
台
灣
鄰
近
的
日
本
，
則
要
求
保
險
公
司
以
關
東
大
地

震
作
壓
力
測
試
。
我
國
亦
亟
待
保
發
中
心
完
成
重
新
制
定
天
災
險

之
參
考
費
率
及
協
助
主
管
機
關
訂
定
天
災
模
型
監
理
標
準
。

天
災
模
型
除
了
可
作
為
保
費
釐
訂
與
再
保
安
排
之
依
據

外
，
更
可
提
供
重
要
的
風
險
管
理
訊
息
。
現
今
國
內
外
金
融
監

理
關
均
要
求
金
融
保
險
業
必
須
做
好
風
險
管
理
，
如
銀
行
業
的

B
asel II

及
保
險
業
的R

B
C

與
歐
盟
的S

o
lv
en

cy II

。
以S

o
lv
en

cy II

為
例
，
保
險
公
司
的
清
償
能
力
應
達
一
定
水
準(

如
一
年
期
九
九

‧

五
％
，
即
發
生
清
償
能
力
不
足
的
機
率
應
該
低
於○

‧

五
％
或

所
謂
二○

○

年
回
歸
期)

，
而
天
災
模
型
由
於
可
提
供
累
積
最
大

損
失
風
險
的
量
化
科
學
數
據
，
保
險
公
司
可
因
此
充
分
瞭
解
其
所

承
受
的
真
正
風
險
，
在
經
營
或
資
本
運
用
上
做
出
更
佳
的
決
策
，

相
對
的
，
監
理
機
關
也
可
據
此
訂
出
更
適
度
監
理
目
標
。
尤
其
在

二○
○

八
年
底
發
生
的
金
融
海
嘯
之
後
，
企
業
更
加
注
重
風
險
管

理
，
金
管
會
於
二○

○

九
年
十
二
月
底
公
佈
之
「
保
險
業
風
險
管

理
實
務
守
則
」
，
亦
要
求
保
險
公
司
應
針
對
巨
災
風
險
訂
定
適
當

之
整
合
性
管
理
機
制
並
落
實
執
行
，
而
天
災
模
型
將
可
在E

R
M

中
扮
演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四
、
結
論

金
融
保
險
業
的
穩
定
經
營
，
關
係
著
國
家
之
經
濟
發
展
及

社
會
大
眾
之
利
益
，
根
據
美
國
調
查
資
料
顯
示
，
準
備
金
提
存
及

保
費
收
取
不
足
往
往
是
保
險
公
司
倒
閉
最
主
要
的
原
因
，
而
天
災

險
之
重
大
累
積
責
任
之
不
確
定
損
失
又
是
其
中
的
關
鍵
。

台
灣
地
區
由
於
過
去
九
二
一
地
震
及
莫
拉
克
風
災
均
發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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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產
質
較
低
的
中
南
部
山
區
，
且
特
別
準
備
金
已
長
期
提
存
累
積

等
因
素
，
故
截
至
目
前
，
雖
有
災
損
所
幸
尚
不
致
動
搖
國
本
。
惟

隨
著
地
球
暖
化
、
氣
候
異
常
，
天
災
潛
在
風
險
日
益
升
高
，
我
國

天
災
累
積
風
險
的
最
大
可
能
損
失
究
竟
是
多
少
？
天
災
險
之
費
率

多
少
方
少
適
足
？
監
理
機
關
應
如
何
訂
定
天
災
保
險
之
規
範
？
均

事
關
重
大
。
期
盼
保
發
中
心
的
研
究
團
隊
能
及
早
就
建
置
天
災
模

型
、
制
定
參
考
費
率
及
監
理
標
準
之
研
究
結
果
提
供
主
管
機
關
建

立
相
關
監
理
法
規
及
配
套
措
施
，
以
利
天
災
保
險
長
期
的
經
營
與

發
展
。台

灣
產
險
市
場
目
前
正
處
於
費
率
自
由
化
的
過
渡
期
，
市

場
競
爭
激
烈
，
費
率
波
動
大
，
做
好
風
險
控
管
是
當
務
之
急
。
非

天
災
之
火
險
業
務
部
分
，
我
們
期
待
保
發
中
心
以
費
率
算
定
局
的

角
色
，
提
供
一
個
精
確
、
完
整
、
充
分
的
統
計
資
料
庫
，
讓
業
者

能
從
核
保
循
環
中
找
到
自
己
的
利
基
市
場
和
定
位
；
至
於
天
災
險

業
務
部
分
，
則
天
災
模
型
及
天
災
模
型
的
相
關
規
範
將
會
是
風
險

管
理
的
最
佳
且
必
要
工
具
之
一
，
值
得
吾
等
保
險
同
業
重
視
之
。

（
作
者
：
富
邦
產
險
公
司
副
總
經
理
兼
任
產
險
公
會
火
險

委
員
會
主
任
委
員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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